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09號

異  議  人  王景為  

            胡貴鳳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代  理  人  黃朝新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

3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裁

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

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

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3月3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

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3月6日送達異議人住所，

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

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

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胡貴鳳為在新光人壽公司投保的保險

均為防癌健康醫療險，例如保單號碼為AGH0000000（即附表

二編號22所示保單）、AGH0000000（即附表二編號21所示保

單）、AGE0000000（即附表二編號20所示保單）均為防癌終

身壽險，均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

需之保險，且屬於健康醫療保險契約，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

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

人胡貴鳳向國泰人壽公司所投保的保險均為健康醫療險或長

期照護保險，例如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

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二編號4所示保單）、

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

二編號5所示保單）、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失能

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二編號7所示保單），均屬生活所必

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

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王景為在新

光人壽公司投保的保險均為防癌健康醫療險或長期看護終身

險，其中保單號碼ABMD150680乃係長期看護終身保險（即附

表一編號8所示保單）、保單號碼ABMDA20030係長期看護終

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9所示保單）、保單號碼ACND165380

係長安養老終身壽險（即附表一編號10所示保單），均屬強

制執行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需之保險，當不

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

顯屬不當。異議人王景為向元大人壽公司所投保之全部保險

（即附表一編號1、2所示保單）均屬於醫療健康保險，均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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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

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王

景為向國泰人壽公司所投保之國泰人壽新安心保住院醫療終

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7所示保單）、新安順手術醫療終身

保險（即附表一編號5所示保單）、新守護保本定期保險均

屬於醫療健康保險（即附表一編號4所示保單），均屬生活

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

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綜上說明，執

行債務人之異議為有理由，請廢棄原裁定，並聲明原裁定第

三項駁回王景為之聲明異議部分應予以廢棄、原裁定第四項

駁回胡貴鳳芝聲明異議部分應予以廢棄。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

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

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

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

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

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

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

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

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

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

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

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

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

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

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

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

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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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

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

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

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

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

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

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

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74732號債權憑

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王景為於元大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人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新光人壽）、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遠雄人壽）、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

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以及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胡貴

鳳於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安達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

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執行事件（下稱系

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3年5月23日對第三

人元大人壽、國泰人壽、新光人壽、遠雄人壽、全球人壽與

異議人王景為核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王景為於執行

債權金額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元大人壽、國泰人壽、新光人

壽、遠雄人壽、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該

第三人等亦不得對異議人為清償，該執行命令並載明單筆保

險預估解約金扣除手續費後不足新臺幣（下同）1萬元，均

無庸執行扣押；本院民事執行處亦於113年5月23日對第三人

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人壽與異議人胡貴鳳

核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胡貴鳳於執行債權金額範圍

內收取對第三人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人壽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該第三人等亦不得對異議人

為清償，該執行命令並載明單筆保險預估解約金扣除手續費

後不足1萬元，均無庸執行扣押。⑴元大人壽於113年10月4

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1、2所

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37頁）。國泰人壽於113年11月7日

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3-7所示

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43頁）。新光人壽於113年6月14日陳

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8-11所示保

單存在（司執卷第149頁）。遠雄人壽於113年6月21日陳報

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保單

存在（司執卷第151頁）。全球人壽於113年6月3日以聲明異

議狀陳報本院全球人壽現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有效

保單，但無可供扣押之債權（司執卷第139頁）。⑵國泰人

壽於114年1月6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附

表二編號1-10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57頁）。新光人壽

於113年6月14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附表

二編號11-23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65頁）。全球人壽於

114年2月17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本院異議人胡貴鳳於全球人

壽現有保單有得請領之給付，惟未達扣押之標準而無庸扣押

（司執卷第153頁）。安達人壽於113年6月11日以聲明異議

狀陳報本院安達人壽現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有效保

單，但無可供扣押之債權（司執卷第161頁）。異議人王景

為、胡貴鳳就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異議人王景為之附表

一編號4所示保單解約金僅為2,245元，未達扣押執行命令之

1萬元執行限額。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敘明

異議人之無解約金之健康醫療保單（即附表一編號5、7所示

保單以及附表二編號1、2、9、10所示保單）不予扣押執

行，駁回相對人就異議人王景為對附表一編號2、11、12所

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以及駁回相對人就異議人胡貴鳳對

附表二編號6、23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暨駁回異議

人王景為就如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債權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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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異議人胡貴鳳就如附表二編號3-

5、7、8、11-22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等

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

議人對於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

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

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

之財產權或未來可能之需求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

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

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

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

言之，本件異議人王景為名下對附表一編號1、3、6、8-10

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異議人胡貴鳳名下對附

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

權分別為異議人王景為、胡貴鳳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

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

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系爭執行事件卷附債權憑證所附

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12年前次執行未對異議人執行受償任

何金額（見司執卷第22頁），且查異議人王景為名下僅具有

價值總額100,752元財產、112年度全年所得僅797,245元；

異議人胡貴鳳名下則無資產、所得甚微（112年度全年所得

僅2,976元），有異議人王景為、胡貴鳳112年度稅務資訊連

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見執事聲卷第19-30頁）

在卷可稽，可知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

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

22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外，並無其他有價值之資產可供執行。

本件相對人所憑執行債權（見司執卷第7頁），已高於附表

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異議人又無有價值資產足供清償

執行債權，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

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

7、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已係得以最有效實現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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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之執行方式，是強制執行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

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

5、7、8、11-22所示保單，係有助於相對人之債權得以清

償，自有其必要性。再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

6、8-10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共達61萬7,876元、異議人胡貴

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共

達532萬624元，相對人即得滿足此等數額之債權，異議人亦

得同時消滅此等數額之債務，足見本件聲請強制執行時，相

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已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的，而逕擇異

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

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

之情況。異議人既未舉證證明強制執行附表一編號1、3、

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

之情況下將受有何等數額之損害，亦未證明其有何所受損害

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之利益，自堪認本院民事執行

處准許相對人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

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

22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顯已兼顧債權人（即相對人）、債

務人（即異議人）之權益，且已為公平合理之衡量，符合比

例原則。

　㈢復衡以異議人並無提出任何就附表一編號1、3、6、8-10所

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

賠之紀錄，異議人亦未能提出相關醫療單據證明渠等有急需

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

8、11-22所示保單之保險金給付，異議人僅泛稱「屬強制執

行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需之保險，且屬於健

康醫療保險契約，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屬生活

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

等語，可知異議人就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

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尚無請領保險給付之

情事，即可認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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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非維持目前異議人及其共同

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在生

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

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情。又異議人王景為就

其附表一編號1、11、12所示保單有附加醫療險、健康險之

附約（見司執卷第137、149、151頁記載）、異議人胡貴鳳

就其附表二編號1、3、14、18所示保單有醫療險、健康險之

附約（見司執卷第157、165頁記載），而司法院113年6月17

日訂定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

點，明訂執行法院不得終止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

約，可知前開健康保險附約尚不因保單壽險主約之終止而必

須提前終止，縱本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一編號1、3、6、

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並將

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上開保單之健康保險附約、再

加上前揭未被扣押執行之異議人醫療健康保險保單主約，以

及異議人王景為未被扣押執行之全球人壽2項健康保險保單

（見司執卷第81、83頁）可供維持異議人等與另一被保險人

（王秀絹）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足以提供基本醫

療保障。況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完備，可提供國人一

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堪認異議人之醫療需求已獲相當程

度之維持。另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

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與其他被保

險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

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

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更優先

於僅為期待權之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異議人既未舉證證明附

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

11-22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或若終止

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

8、11-22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會有利益、損

害顯然失衡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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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理，自不得以保障未來不確定風險為由，逕認附表一編

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

所示保單係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此

外，異議人亦未舉證證明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

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保險給付係異

議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或

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

7、8、11-22所示保單對其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造成何

種之不利益，核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

規定不符。況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

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

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附表一編號1、3、

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

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

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

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

5、7、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

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㈣綜上所述，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非有賴異議人王景

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

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維持生活，本院

民事執行處將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

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扣押並將終止以解約金支付

轉給相對人清償債權，所為執行手段尚無過苛，且符合比例

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王景為就如

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

聲明異議、異議人胡貴鳳就如附表二編號3-5、7、8、11-22

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

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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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一：

編

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王景為 祝扶年年殘廢照護終身

保險

（LVBB000880）

55,968元

2 王景為 祝扶年年殘廢照護終身

保險

（LVBB000942）

25,860元

3 王景為 胡貴鳳 國泰添福增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102,650元

4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守護保本定

期保險

（0000000000）

2,245元

5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安順手術醫

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6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添采終身壽險

（0000000000）

91,195元

7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安心保住院

醫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8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

保險

55,3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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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ABMD150680）

9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

保險

（ABMDA20030）

137,844元

10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安養老終身

壽險(甲型)

（ACND165380）

174,879元

11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傳家寶終身還

本保險

（AEAD083940）

27,651元

12 王景為 胡貴鳳 遠雄人壽美滿致富增額

終身壽險(106)

（0000000000）

11,809元

編

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永康手術醫療

定期健康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2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真康順手術醫

療終身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3 胡貴鳳 王秀絹 美滿人生10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6,052元

4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

廢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121,290元

5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

廢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104,021元

6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平安傷害保 16,7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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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0000000000）

7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失

能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86,113元

8 胡貴鳳 王秀絹 美滿人生312終身壽險

（0000000000）

75,643元

9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順心手術醫

療定期健康保險(外溢

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10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康愛防癌定

期健康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11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

身壽險

（A5M0000000）

557,653元

12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

身壽險

（A5M0000000）

1,098,250元

13 胡貴鳳 王秀絹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

身壽險

（A5M0000000）

1,263,554元

14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291,675元

15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186,812元

16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285,522元

17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528,4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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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紀元增額終

身壽險

（A7MD078280）

249,621元

19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萬歲終身壽險

（ABA0000000）

90,805元

20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E0000000）

43,371元

21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H0000000）

68,210元

22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H0000000）

63,605元

23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得意理財變額

壽險

（JQB0509A00）

22,6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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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09號
異  議  人  王景為  
            胡貴鳳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代  理  人  黃朝新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3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3月3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3月6日送達異議人住所，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胡貴鳳為在新光人壽公司投保的保險均為防癌健康醫療險，例如保單號碼為AGH0000000（即附表二編號22所示保單）、AGH0000000（即附表二編號21所示保單）、AGE0000000（即附表二編號20所示保單）均為防癌終身壽險，均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需之保險，且屬於健康醫療保險契約，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胡貴鳳向國泰人壽公司所投保的保險均為健康醫療險或長期照護保險，例如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二編號4所示保單）、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二編號5所示保單）、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失能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二編號7所示保單），均屬生活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王景為在新光人壽公司投保的保險均為防癌健康醫療險或長期看護終身險，其中保單號碼ABMD150680乃係長期看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8所示保單）、保單號碼ABMDA20030係長期看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9所示保單）、保單號碼ACND165380係長安養老終身壽險（即附表一編號10所示保單），均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需之保險，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王景為向元大人壽公司所投保之全部保險（即附表一編號1、2所示保單）均屬於醫療健康保險，均屬生活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王景為向國泰人壽公司所投保之國泰人壽新安心保住院醫療終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7所示保單）、新安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5所示保單）、新守護保本定期保險均屬於醫療健康保險（即附表一編號4所示保單），均屬生活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綜上說明，執行債務人之異議為有理由，請廢棄原裁定，並聲明原裁定第三項駁回王景為之聲明異議部分應予以廢棄、原裁定第四項駁回胡貴鳳芝聲明異議部分應予以廢棄。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74732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王景為於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人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以及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胡貴鳳於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達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3年5月23日對第三人元大人壽、國泰人壽、新光人壽、遠雄人壽、全球人壽與異議人王景為核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王景為於執行債權金額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元大人壽、國泰人壽、新光人壽、遠雄人壽、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該第三人等亦不得對異議人為清償，該執行命令並載明單筆保險預估解約金扣除手續費後不足新臺幣（下同）1萬元，均無庸執行扣押；本院民事執行處亦於113年5月23日對第三人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人壽與異議人胡貴鳳核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胡貴鳳於執行債權金額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該第三人等亦不得對異議人為清償，該執行命令並載明單筆保險預估解約金扣除手續費後不足1萬元，均無庸執行扣押。⑴元大人壽於113年10月4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1、2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37頁）。國泰人壽於113年11月7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3-7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43頁）。新光人壽於113年6月14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8-11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49頁）。遠雄人壽於113年6月21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51頁）。全球人壽於113年6月3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本院全球人壽現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有效保單，但無可供扣押之債權（司執卷第139頁）。⑵國泰人壽於114年1月6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附表二編號1-10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57頁）。新光人壽於113年6月14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附表二編號11-23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65頁）。全球人壽於114年2月17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本院異議人胡貴鳳於全球人壽現有保單有得請領之給付，惟未達扣押之標準而無庸扣押（司執卷第153頁）。安達人壽於113年6月11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本院安達人壽現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有效保單，但無可供扣押之債權（司執卷第161頁）。異議人王景為、胡貴鳳就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異議人王景為之附表一編號4所示保單解約金僅為2,245元，未達扣押執行命令之1萬元執行限額。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敘明異議人之無解約金之健康醫療保單（即附表一編號5、7所示保單以及附表二編號1、2、9、10所示保單）不予扣押執行，駁回相對人就異議人王景為對附表一編號2、11、12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以及駁回相對人就異議人胡貴鳳對附表二編號6、23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暨駁回異議人王景為就如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異議人胡貴鳳就如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或未來可能之需求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王景為名下對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異議人胡貴鳳名下對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分別為異議人王景為、胡貴鳳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系爭執行事件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12年前次執行未對異議人執行受償任何金額（見司執卷第22頁），且查異議人王景為名下僅具有價值總額100,752元財產、112年度全年所得僅797,245元；異議人胡貴鳳名下則無資產、所得甚微（112年度全年所得僅2,976元），有異議人王景為、胡貴鳳112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見執事聲卷第19-30頁）在卷可稽，可知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外，並無其他有價值之資產可供執行。本件相對人所憑執行債權（見司執卷第7頁），已高於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異議人又無有價值資產足供清償執行債權，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已係得以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權之執行方式，是強制執行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係有助於相對人之債權得以清償，自有其必要性。再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共達61萬7,876元、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共達532萬624元，相對人即得滿足此等數額之債權，異議人亦得同時消滅此等數額之債務，足見本件聲請強制執行時，相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已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的，而逕擇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之情況。異議人既未舉證證明強制執行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情況下將受有何等數額之損害，亦未證明其有何所受損害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之利益，自堪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准許相對人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顯已兼顧債權人（即相對人）、債務人（即異議人）之權益，且已為公平合理之衡量，符合比例原則。
　㈢復衡以異議人並無提出任何就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亦未能提出相關醫療單據證明渠等有急需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保險金給付，異議人僅泛稱「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需之保險，且屬於健康醫療保險契約，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屬生活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等語，可知異議人就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尚無請領保險給付之情事，即可認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非維持目前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情。又異議人王景為就其附表一編號1、11、12所示保單有附加醫療險、健康險之附約（見司執卷第137、149、151頁記載）、異議人胡貴鳳就其附表二編號1、3、14、18所示保單有醫療險、健康險之附約（見司執卷第157、165頁記載），而司法院113年6月17日訂定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明訂執行法院不得終止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可知前開健康保險附約尚不因保單壽險主約之終止而必須提前終止，縱本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上開保單之健康保險附約、再加上前揭未被扣押執行之異議人醫療健康保險保單主約，以及異議人王景為未被扣押執行之全球人壽2項健康保險保單（見司執卷第81、83頁）可供維持異議人等與另一被保險人（王秀絹）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足以提供基本醫療保障。況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完備，可提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堪認異議人之醫療需求已獲相當程度之維持。另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與其他被保險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更優先於僅為期待權之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異議人既未舉證證明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或若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會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自不得以保障未來不確定風險為由，逕認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係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此外，異議人亦未舉證證明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保險給付係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或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對其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造成何種之不利益，核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規定不符。況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㈣綜上所述，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非有賴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維持生活，本院民事執行處將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扣押並將終止以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清償債權，所為執行手段尚無過苛，且符合比例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王景為就如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異議人胡貴鳳就如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一：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王景為

		


		祝扶年年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LVBB000880）

		55,968元



		2

		王景為

		


		祝扶年年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LVBB000942）

		25,860元



		3

		王景為

		胡貴鳳

		國泰添福增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102,650元





		4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守護保本定期保險
（0000000000）

		2,245元





		5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安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6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添采終身壽險
（0000000000）

		91,195元



		7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安心保住院醫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8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ABMD150680）

		55,340元



		9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ABMDA20030）

		137,844元



		10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安養老終身壽險(甲型)
（ACND165380）

		174,879元



		11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傳家寶終身還本保險
（AEAD083940）

		27,651元



		12

		王景為

		胡貴鳳

		遠雄人壽美滿致富增額終身壽險(106)
（0000000000）

		11,809元









附表二：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永康手術醫療定期健康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2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真康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3

		胡貴鳳

		王秀絹

		美滿人生10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6,052元





		4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121,290元





		5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104,021元



		6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平安傷害保險
（0000000000）

		16,738元



		7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失能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86,113元



		8

		胡貴鳳

		王秀絹

		美滿人生312終身壽險
（0000000000）

		75,643元



		9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順心手術醫療定期健康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10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康愛防癌定期健康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11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身壽險
（A5M0000000）

		557,653元



		12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身壽險
（A5M0000000）

		1,098,250元



		13

		胡貴鳳

		王秀絹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身壽險
（A5M0000000）

		1,263,554元



		14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291,675元



		15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186,812元



		16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285,522元



		17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528,427元



		18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紀元增額終身壽險
（A7MD078280）

		249,621元



		19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萬歲終身壽險
（ABA0000000）

		90,805元



		20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E0000000）

		43,371元



		21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H0000000）

		68,210元



		22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H0000000）

		63,605元



		23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得意理財變額壽險
（JQB0509A00）

		22,662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09號

異  議  人  王景為  

            胡貴鳳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代  理  人  黃朝新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

3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裁

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4年3月3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裁

    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3月6日送達異議人住所，異

    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

    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

    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胡貴鳳為在新光人壽公司投保的保險

    均為防癌健康醫療險，例如保單號碼為AGH0000000（即附表

    二編號22所示保單）、AGH0000000（即附表二編號21所示保

    單）、AGE0000000（即附表二編號20所示保單）均為防癌終

    身壽險，均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

    需之保險，且屬於健康醫療保險契約，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

    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

    人胡貴鳳向國泰人壽公司所投保的保險均為健康醫療險或長

    期照護保險，例如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

    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二編號4所示保單）、0000000

    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二編號5

    所示保單）、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失能照護終身

    保險（即附表二編號7所示保單），均屬生活所必需之醫療

    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

    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王景為在新光人壽公

    司投保的保險均為防癌健康醫療險或長期看護終身險，其中

    保單號碼ABMD150680乃係長期看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

    8所示保單）、保單號碼ABMDA20030係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即附表一編號9所示保單）、保單號碼ACND165380係長安養

    老終身壽險（即附表一編號10所示保單），均屬強制執行法

    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需之保險，當不得加以扣

    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

    。異議人王景為向元大人壽公司所投保之全部保險（即附表

    一編號1、2所示保單）均屬於醫療健康保險，均屬生活所必

    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

    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王景為向國

    泰人壽公司所投保之國泰人壽新安心保住院醫療終身保險（

    即附表一編號7所示保單）、新安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即

    附表一編號5所示保單）、新守護保本定期保險均屬於醫療

    健康保險（即附表一編號4所示保單），均屬生活所必需之

    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

    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綜上說明，執行債務人

    之異議為有理由，請廢棄原裁定，並聲明原裁定第三項駁回

    王景為之聲明異議部分應予以廢棄、原裁定第四項駁回胡貴

    鳳芝聲明異議部分應予以廢棄。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

    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

    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

    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

    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

    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

    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

    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

    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

    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

    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

    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

    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

    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

    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

    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

    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

    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

    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

    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

    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

    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

    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

    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

    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

    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74732號債權憑

    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王景為於元大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人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新光人壽）、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

    雄人壽）、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

    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以及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胡貴鳳

    於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安達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

    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

    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3年5月23日對第三人

    元大人壽、國泰人壽、新光人壽、遠雄人壽、全球人壽與異

    議人王景為核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王景為於執行債

    權金額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元大人壽、國泰人壽、新光人壽

    、遠雄人壽、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該第

    三人等亦不得對異議人為清償，該執行命令並載明單筆保險

    預估解約金扣除手續費後不足新臺幣（下同）1萬元，均無

    庸執行扣押；本院民事執行處亦於113年5月23日對第三人國

    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人壽與異議人胡貴鳳核

    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胡貴鳳於執行債權金額範圍內

    收取對第三人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人壽之

    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該第三人等亦不得對異議人為

    清償，該執行命令並載明單筆保險預估解約金扣除手續費後

    不足1萬元，均無庸執行扣押。⑴元大人壽於113年10月4日陳

    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1、2所示保

    單存在（司執卷第137頁）。國泰人壽於113年11月7日函覆

    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3-7所示保單

    存在（司執卷第143頁）。新光人壽於113年6月14日陳報本

    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8-11所示保單存

    在（司執卷第149頁）。遠雄人壽於113年6月21日陳報本院

    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保單存在

    （司執卷第151頁）。全球人壽於113年6月3日以聲明異議狀

    陳報本院全球人壽現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有效保單

    ，但無可供扣押之債權（司執卷第139頁）。⑵國泰人壽於11

    4年1月6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附表二編

    號1-10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57頁）。新光人壽於113年

    6月14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附表二編號1

    1-23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65頁）。全球人壽於114年2

    月17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本院異議人胡貴鳳於全球人壽現有

    保單有得請領之給付，惟未達扣押之標準而無庸扣押（司執

    卷第153頁）。安達人壽於113年6月11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

    本院安達人壽現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有效保單，但

    無可供扣押之債權（司執卷第161頁）。異議人王景為、胡

    貴鳳就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異議人王景為之附表一編號

    4所示保單解約金僅為2,245元，未達扣押執行命令之1萬元

    執行限額。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敘明異議人

    之無解約金之健康醫療保單（即附表一編號5、7所示保單以

    及附表二編號1、2、9、10所示保單）不予扣押執行，駁回

    相對人就異議人王景為對附表一編號2、11、12所示保單債

    權強制執行聲請以及駁回相對人就異議人胡貴鳳對附表二編

    號6、23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暨駁回異議人王景為

    就如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

    所為聲明異議、異議人胡貴鳳就如附表二編號3-5、7、8、1

    1-22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

    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

    議人對於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

    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

    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

    之財產權或未來可能之需求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

    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

    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

    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

    言之，本件異議人王景為名下對附表一編號1、3、6、8-10

    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異議人胡貴鳳名下對附

    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

    權分別為異議人王景為、胡貴鳳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

    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

    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系爭執行事件卷附債權憑證所附

    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12年前次執行未對異議人執行受償任

    何金額（見司執卷第22頁），且查異議人王景為名下僅具有

    價值總額100,752元財產、112年度全年所得僅797,245元；

    異議人胡貴鳳名下則無資產、所得甚微（112年度全年所得

    僅2,976元），有異議人王景為、胡貴鳳112年度稅務資訊連

    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見執事聲卷第19-30頁）

    在卷可稽，可知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

    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

    2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外，並無其他有價值之資產可供執行。

    本件相對人所憑執行債權（見司執卷第7頁），已高於附表

    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異議人又無有價值資產足供清償

    執行債權，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

    、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

    、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已係得以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

    權之執行方式，是強制執行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

    、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

    、7、8、11-22所示保單，係有助於相對人之債權得以清償

    ，自有其必要性。再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

    、8-10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共達61萬7,876元、異議人胡貴

    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共

    達532萬624元，相對人即得滿足此等數額之債權，異議人亦

    得同時消滅此等數額之債務，足見本件聲請強制執行時，相

    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已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的，而逕擇異

    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

    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

    之情況。異議人既未舉證證明強制執行附表一編號1、3、6

    、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

    情況下將受有何等數額之損害，亦未證明其有何所受損害大

    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之利益，自堪認本院民事執行處

    准許相對人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

    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

    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顯已兼顧債權人（即相對人）、債務

    人（即異議人）之權益，且已為公平合理之衡量，符合比例

    原則。

　㈢復衡以異議人並無提出任何就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

    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

    之紀錄，異議人亦未能提出相關醫療單據證明渠等有急需附

    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

    11-22所示保單之保險金給付，異議人僅泛稱「屬強制執行

    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需之保險，且屬於健康

    醫療保險契約，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屬生活所

    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等

    語，可知異議人就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

    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尚無請領保險給付之情

    事，即可認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

    號3-5、7、8、11-22所示保單非維持目前異議人及其共同生

    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在生活

    亦無積極仰賴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

    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情。又異議人王景為就其

    附表一編號1、11、12所示保單有附加醫療險、健康險之附

    約（見司執卷第137、149、151頁記載）、異議人胡貴鳳就

    其附表二編號1、3、14、18所示保單有醫療險、健康險之附

    約（見司執卷第157、165頁記載），而司法院113年6月17日

    訂定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

    ，明訂執行法院不得終止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

    ，可知前開健康保險附約尚不因保單壽險主約之終止而必須

    提前終止，縱本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

    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並將解

    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上開保單之健康保險附約、再加

    上前揭未被扣押執行之異議人醫療健康保險保單主約，以及

    異議人王景為未被扣押執行之全球人壽2項健康保險保單（

    見司執卷第81、83頁）可供維持異議人等與另一被保險人（

    王秀絹）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足以提供基本醫療

    保障。況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完備，可提供國人一定

    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堪認異議人之醫療需求已獲相當程度

    之維持。另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

    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與其他被保險

    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

    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

    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更優先於

    僅為期待權之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異議人既未舉證證明附表

    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

    -22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或若終止附

    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

    11-22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會有利益、損害

    顯然失衡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

    法理，自不得以保障未來不確定風險為由，逕認附表一編號

    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

    示保單係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此外，

    異議人亦未舉證證明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

    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保險給付係異議人

    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或終止

    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

    、11-22所示保單對其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造成何種之

    不利益，核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規定

    不符。況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

    -5、7、8、11-22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

    附表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附表一編號1、3、6、8-1

    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預估解

    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必需。

    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

    、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

    、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

    例原則之情。

　㈣綜上所述，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非有賴異議人王景

    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

    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維持生活，本院

    民事執行處將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

    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扣押並將終止以解約金支付

    轉給相對人清償債權，所為執行手段尚無過苛，且符合比例

    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王景為就如

    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

    聲明異議、異議人胡貴鳳就如附表二編號3-5、7、8、11-22

    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

    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一：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王景為  祝扶年年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LVBB000880） 55,968元 2 王景為  祝扶年年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LVBB000942） 25,860元 3 王景為 胡貴鳳 國泰添福增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102,650元  4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守護保本定期保險 （0000000000） 2,245元  5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安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6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添采終身壽險 （0000000000） 91,195元 7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安心保住院醫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8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ABMD150680） 55,340元 9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ABMDA20030） 137,844元 10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安養老終身壽險(甲型) （ACND165380） 174,879元 11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傳家寶終身還本保險 （AEAD083940） 27,651元 12 王景為 胡貴鳳 遠雄人壽美滿致富增額終身壽險(106) （0000000000） 11,809元 



附表二：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永康手術醫療定期健康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2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真康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3 胡貴鳳 王秀絹 美滿人生10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6,052元  4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121,290元  5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104,021元 6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平安傷害保險 （0000000000） 16,738元 7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失能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86,113元 8 胡貴鳳 王秀絹 美滿人生312終身壽險 （0000000000） 75,643元 9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順心手術醫療定期健康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10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康愛防癌定期健康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11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身壽險 （A5M0000000） 557,653元 12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身壽險 （A5M0000000） 1,098,250元 13 胡貴鳳 王秀絹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身壽險 （A5M0000000） 1,263,554元 14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291,675元 15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186,812元 16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285,522元 17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528,427元 18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紀元增額終身壽險 （A7MD078280） 249,621元 19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萬歲終身壽險 （ABA0000000） 90,805元 20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E0000000） 43,371元 21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H0000000） 68,210元 22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H0000000） 63,605元 23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得意理財變額壽險 （JQB0509A00） 22,662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09號
異  議  人  王景為  
            胡貴鳳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代  理  人  黃朝新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3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3月3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3月6日送達異議人住所，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胡貴鳳為在新光人壽公司投保的保險均為防癌健康醫療險，例如保單號碼為AGH0000000（即附表二編號22所示保單）、AGH0000000（即附表二編號21所示保單）、AGE0000000（即附表二編號20所示保單）均為防癌終身壽險，均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需之保險，且屬於健康醫療保險契約，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胡貴鳳向國泰人壽公司所投保的保險均為健康醫療險或長期照護保險，例如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二編號4所示保單）、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二編號5所示保單）、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失能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二編號7所示保單），均屬生活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王景為在新光人壽公司投保的保險均為防癌健康醫療險或長期看護終身險，其中保單號碼ABMD150680乃係長期看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8所示保單）、保單號碼ABMDA20030係長期看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9所示保單）、保單號碼ACND165380係長安養老終身壽險（即附表一編號10所示保單），均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需之保險，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王景為向元大人壽公司所投保之全部保險（即附表一編號1、2所示保單）均屬於醫療健康保險，均屬生活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王景為向國泰人壽公司所投保之國泰人壽新安心保住院醫療終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7所示保單）、新安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5所示保單）、新守護保本定期保險均屬於醫療健康保險（即附表一編號4所示保單），均屬生活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綜上說明，執行債務人之異議為有理由，請廢棄原裁定，並聲明原裁定第三項駁回王景為之聲明異議部分應予以廢棄、原裁定第四項駁回胡貴鳳芝聲明異議部分應予以廢棄。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74732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王景為於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人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以及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胡貴鳳於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達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3年5月23日對第三人元大人壽、國泰人壽、新光人壽、遠雄人壽、全球人壽與異議人王景為核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王景為於執行債權金額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元大人壽、國泰人壽、新光人壽、遠雄人壽、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該第三人等亦不得對異議人為清償，該執行命令並載明單筆保險預估解約金扣除手續費後不足新臺幣（下同）1萬元，均無庸執行扣押；本院民事執行處亦於113年5月23日對第三人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人壽與異議人胡貴鳳核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胡貴鳳於執行債權金額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該第三人等亦不得對異議人為清償，該執行命令並載明單筆保險預估解約金扣除手續費後不足1萬元，均無庸執行扣押。⑴元大人壽於113年10月4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1、2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37頁）。國泰人壽於113年11月7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3-7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43頁）。新光人壽於113年6月14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8-11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49頁）。遠雄人壽於113年6月21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51頁）。全球人壽於113年6月3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本院全球人壽現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有效保單，但無可供扣押之債權（司執卷第139頁）。⑵國泰人壽於114年1月6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附表二編號1-10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57頁）。新光人壽於113年6月14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附表二編號11-23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65頁）。全球人壽於114年2月17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本院異議人胡貴鳳於全球人壽現有保單有得請領之給付，惟未達扣押之標準而無庸扣押（司執卷第153頁）。安達人壽於113年6月11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本院安達人壽現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有效保單，但無可供扣押之債權（司執卷第161頁）。異議人王景為、胡貴鳳就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異議人王景為之附表一編號4所示保單解約金僅為2,245元，未達扣押執行命令之1萬元執行限額。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敘明異議人之無解約金之健康醫療保單（即附表一編號5、7所示保單以及附表二編號1、2、9、10所示保單）不予扣押執行，駁回相對人就異議人王景為對附表一編號2、11、12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以及駁回相對人就異議人胡貴鳳對附表二編號6、23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暨駁回異議人王景為就如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異議人胡貴鳳就如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或未來可能之需求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王景為名下對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異議人胡貴鳳名下對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分別為異議人王景為、胡貴鳳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系爭執行事件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12年前次執行未對異議人執行受償任何金額（見司執卷第22頁），且查異議人王景為名下僅具有價值總額100,752元財產、112年度全年所得僅797,245元；異議人胡貴鳳名下則無資產、所得甚微（112年度全年所得僅2,976元），有異議人王景為、胡貴鳳112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見執事聲卷第19-30頁）在卷可稽，可知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外，並無其他有價值之資產可供執行。本件相對人所憑執行債權（見司執卷第7頁），已高於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異議人又無有價值資產足供清償執行債權，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已係得以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權之執行方式，是強制執行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係有助於相對人之債權得以清償，自有其必要性。再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共達61萬7,876元、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共達532萬624元，相對人即得滿足此等數額之債權，異議人亦得同時消滅此等數額之債務，足見本件聲請強制執行時，相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已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的，而逕擇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之情況。異議人既未舉證證明強制執行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情況下將受有何等數額之損害，亦未證明其有何所受損害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之利益，自堪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准許相對人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顯已兼顧債權人（即相對人）、債務人（即異議人）之權益，且已為公平合理之衡量，符合比例原則。
　㈢復衡以異議人並無提出任何就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亦未能提出相關醫療單據證明渠等有急需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保險金給付，異議人僅泛稱「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需之保險，且屬於健康醫療保險契約，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屬生活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等語，可知異議人就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尚無請領保險給付之情事，即可認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非維持目前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情。又異議人王景為就其附表一編號1、11、12所示保單有附加醫療險、健康險之附約（見司執卷第137、149、151頁記載）、異議人胡貴鳳就其附表二編號1、3、14、18所示保單有醫療險、健康險之附約（見司執卷第157、165頁記載），而司法院113年6月17日訂定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明訂執行法院不得終止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可知前開健康保險附約尚不因保單壽險主約之終止而必須提前終止，縱本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上開保單之健康保險附約、再加上前揭未被扣押執行之異議人醫療健康保險保單主約，以及異議人王景為未被扣押執行之全球人壽2項健康保險保單（見司執卷第81、83頁）可供維持異議人等與另一被保險人（王秀絹）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足以提供基本醫療保障。況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完備，可提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堪認異議人之醫療需求已獲相當程度之維持。另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與其他被保險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更優先於僅為期待權之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異議人既未舉證證明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或若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會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自不得以保障未來不確定風險為由，逕認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係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此外，異議人亦未舉證證明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保險給付係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或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對其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造成何種之不利益，核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規定不符。況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㈣綜上所述，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非有賴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維持生活，本院民事執行處將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扣押並將終止以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清償債權，所為執行手段尚無過苛，且符合比例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王景為就如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異議人胡貴鳳就如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一：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王景為

		


		祝扶年年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LVBB000880）

		55,968元



		2

		王景為

		


		祝扶年年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LVBB000942）

		25,860元



		3

		王景為

		胡貴鳳

		國泰添福增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102,650元





		4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守護保本定期保險
（0000000000）

		2,245元





		5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安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6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添采終身壽險
（0000000000）

		91,195元



		7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安心保住院醫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8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ABMD150680）

		55,340元



		9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ABMDA20030）

		137,844元



		10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安養老終身壽險(甲型)
（ACND165380）

		174,879元



		11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傳家寶終身還本保險
（AEAD083940）

		27,651元



		12

		王景為

		胡貴鳳

		遠雄人壽美滿致富增額終身壽險(106)
（0000000000）

		11,809元









附表二：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永康手術醫療定期健康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2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真康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3

		胡貴鳳

		王秀絹

		美滿人生10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6,052元





		4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121,290元





		5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104,021元



		6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平安傷害保險
（0000000000）

		16,738元



		7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失能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86,113元



		8

		胡貴鳳

		王秀絹

		美滿人生312終身壽險
（0000000000）

		75,643元



		9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順心手術醫療定期健康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10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康愛防癌定期健康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11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身壽險
（A5M0000000）

		557,653元



		12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身壽險
（A5M0000000）

		1,098,250元



		13

		胡貴鳳

		王秀絹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身壽險
（A5M0000000）

		1,263,554元



		14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291,675元



		15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186,812元



		16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285,522元



		17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528,427元



		18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紀元增額終身壽險
（A7MD078280）

		249,621元



		19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萬歲終身壽險
（ABA0000000）

		90,805元



		20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E0000000）

		43,371元



		21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H0000000）

		68,210元



		22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H0000000）

		63,605元



		23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得意理財變額壽險
（JQB0509A00）

		22,662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09號

異  議  人  王景為  

            胡貴鳳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代  理  人  黃朝新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3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3月3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3月6日送達異議人住所，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胡貴鳳為在新光人壽公司投保的保險均為防癌健康醫療險，例如保單號碼為AGH0000000（即附表二編號22所示保單）、AGH0000000（即附表二編號21所示保單）、AGE0000000（即附表二編號20所示保單）均為防癌終身壽險，均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需之保險，且屬於健康醫療保險契約，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胡貴鳳向國泰人壽公司所投保的保險均為健康醫療險或長期照護保險，例如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二編號4所示保單）、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二編號5所示保單）、0000000000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失能照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二編號7所示保單），均屬生活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王景為在新光人壽公司投保的保險均為防癌健康醫療險或長期看護終身險，其中保單號碼ABMD150680乃係長期看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8所示保單）、保單號碼ABMDA20030係長期看護終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9所示保單）、保單號碼ACND165380係長安養老終身壽險（即附表一編號10所示保單），均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需之保險，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王景為向元大人壽公司所投保之全部保險（即附表一編號1、2所示保單）均屬於醫療健康保險，均屬生活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異議人王景為向國泰人壽公司所投保之國泰人壽新安心保住院醫療終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7所示保單）、新安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即附表一編號5所示保單）、新守護保本定期保險均屬於醫療健康保險（即附表一編號4所示保單），均屬生活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原裁定卻仍予以扣押並終止契約，顯屬不當。綜上說明，執行債務人之異議為有理由，請廢棄原裁定，並聲明原裁定第三項駁回王景為之聲明異議部分應予以廢棄、原裁定第四項駁回胡貴鳳芝聲明異議部分應予以廢棄。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74732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王景為於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人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以及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胡貴鳳於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達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05166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3年5月23日對第三人元大人壽、國泰人壽、新光人壽、遠雄人壽、全球人壽與異議人王景為核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王景為於執行債權金額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元大人壽、國泰人壽、新光人壽、遠雄人壽、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該第三人等亦不得對異議人為清償，該執行命令並載明單筆保險預估解約金扣除手續費後不足新臺幣（下同）1萬元，均無庸執行扣押；本院民事執行處亦於113年5月23日對第三人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人壽與異議人胡貴鳳核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胡貴鳳於執行債權金額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全球人壽、安達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該第三人等亦不得對異議人為清償，該執行命令並載明單筆保險預估解約金扣除手續費後不足1萬元，均無庸執行扣押。⑴元大人壽於113年10月4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1、2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37頁）。國泰人壽於113年11月7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3-7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43頁）。新光人壽於113年6月14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8-11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49頁）。遠雄人壽於113年6月21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51頁）。全球人壽於113年6月3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本院全球人壽現有以異議人王景為為要保人之有效保單，但無可供扣押之債權（司執卷第139頁）。⑵國泰人壽於114年1月6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附表二編號1-10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57頁）。新光人壽於113年6月14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附表二編號11-23所示保單存在（司執卷第165頁）。全球人壽於114年2月17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本院異議人胡貴鳳於全球人壽現有保單有得請領之給付，惟未達扣押之標準而無庸扣押（司執卷第153頁）。安達人壽於113年6月11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本院安達人壽現有以異議人胡貴鳳為要保人之有效保單，但無可供扣押之債權（司執卷第161頁）。異議人王景為、胡貴鳳就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異議人王景為之附表一編號4所示保單解約金僅為2,245元，未達扣押執行命令之1萬元執行限額。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敘明異議人之無解約金之健康醫療保單（即附表一編號5、7所示保單以及附表二編號1、2、9、10所示保單）不予扣押執行，駁回相對人就異議人王景為對附表一編號2、11、12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以及駁回相對人就異議人胡貴鳳對附表二編號6、23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暨駁回異議人王景為就如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異議人胡貴鳳就如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或未來可能之需求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王景為名下對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異議人胡貴鳳名下對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分別為異議人王景為、胡貴鳳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系爭執行事件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12年前次執行未對異議人執行受償任何金額（見司執卷第22頁），且查異議人王景為名下僅具有價值總額100,752元財產、112年度全年所得僅797,245元；異議人胡貴鳳名下則無資產、所得甚微（112年度全年所得僅2,976元），有異議人王景為、胡貴鳳112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見執事聲卷第19-30頁）在卷可稽，可知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外，並無其他有價值之資產可供執行。本件相對人所憑執行債權（見司執卷第7頁），已高於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異議人又無有價值資產足供清償執行債權，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已係得以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權之執行方式，是強制執行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係有助於相對人之債權得以清償，自有其必要性。再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共達61萬7,876元、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共達532萬624元，相對人即得滿足此等數額之債權，異議人亦得同時消滅此等數額之債務，足見本件聲請強制執行時，相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已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的，而逕擇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之情況。異議人既未舉證證明強制執行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情況下將受有何等數額之損害，亦未證明其有何所受損害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之利益，自堪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准許相對人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顯已兼顧債權人（即相對人）、債務人（即異議人）之權益，且已為公平合理之衡量，符合比例原則。

　㈢復衡以異議人並無提出任何就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亦未能提出相關醫療單據證明渠等有急需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保險金給付，異議人僅泛稱「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示之維持一己生活所必需之保險，且屬於健康醫療保險契約，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屬生活所必需之醫療健康需求保障，當不得加以扣押或禁止處分」等語，可知異議人就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尚無請領保險給付之情事，即可認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非維持目前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情。又異議人王景為就其附表一編號1、11、12所示保單有附加醫療險、健康險之附約（見司執卷第137、149、151頁記載）、異議人胡貴鳳就其附表二編號1、3、14、18所示保單有醫療險、健康險之附約（見司執卷第157、165頁記載），而司法院113年6月17日訂定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明訂執行法院不得終止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可知前開健康保險附約尚不因保單壽險主約之終止而必須提前終止，縱本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上開保單之健康保險附約、再加上前揭未被扣押執行之異議人醫療健康保險保單主約，以及異議人王景為未被扣押執行之全球人壽2項健康保險保單（見司執卷第81、83頁）可供維持異議人等與另一被保險人（王秀絹）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足以提供基本醫療保障。況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完備，可提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堪認異議人之醫療需求已獲相當程度之維持。另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與其他被保險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更優先於僅為期待權之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異議人既未舉證證明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或若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會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自不得以保障未來不確定風險為由，逕認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係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此外，異議人亦未舉證證明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保險給付係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或終止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對其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造成何種之不利益，核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規定不符。況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㈣綜上所述，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非有賴異議人王景為所有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異議人胡貴鳳所有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維持生活，本院民事執行處將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扣押並將終止以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清償債權，所為執行手段尚無過苛，且符合比例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王景為就如附表一編號1、3、6、8-10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異議人胡貴鳳就如附表二編號3-5、7、8、11-22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所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一：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王景為  祝扶年年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LVBB000880） 55,968元 2 王景為  祝扶年年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LVBB000942） 25,860元 3 王景為 胡貴鳳 國泰添福增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102,650元  4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守護保本定期保險 （0000000000） 2,245元  5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安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6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添采終身壽險 （0000000000） 91,195元 7 王景為 王景為 國泰人壽新安心保住院醫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8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ABMD150680） 55,340元 9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ABMDA20030） 137,844元 10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長安養老終身壽險(甲型) （ACND165380） 174,879元 11 王景為 王景為 新光人壽傳家寶終身還本保險 （AEAD083940） 27,651元 12 王景為 胡貴鳳 遠雄人壽美滿致富增額終身壽險(106) （0000000000） 11,809元 



附表二：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永康手術醫療定期健康保險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2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真康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3 胡貴鳳 王秀絹 美滿人生10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6,052元  4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121,290元  5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104,021元 6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平安傷害保險 （0000000000） 16,738元 7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失能照護終身保險 （0000000000） 86,113元 8 胡貴鳳 王秀絹 美滿人生312終身壽險 （0000000000） 75,643元 9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順心手術醫療定期健康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10 胡貴鳳 胡貴鳳 國泰人壽樂康愛防癌定期健康保險(外溢型) （0000000000） 醫療險無解約金 11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身壽險 （A5M0000000） 557,653元 12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身壽險 （A5M0000000） 1,098,250元 13 胡貴鳳 王秀絹 新光人壽新世紀增額終身壽險 （A5M0000000） 1,263,554元 14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291,675元 15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186,812元 16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285,522元 17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0000000） 528,427元 18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新紀元增額終身壽險 （A7MD078280） 249,621元 19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萬歲終身壽險 （ABA0000000） 90,805元 20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E0000000） 43,371元 21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H0000000） 68,210元 22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H0000000） 63,605元 23 胡貴鳳 胡貴鳳 新光人壽得意理財變額壽險 （JQB0509A00） 22,662元 



　　　　　　　　　　　　　　　　



